乌海市清理变相审批工作制度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我市特制定清理变相审批工作制度。

一、清理范围

清理规范直接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目录、备案、计划、规划、登记、注册、年检、年报、监制、认定、认证、审定等管理措施，依法依规取消变相审批（管理方式上具有行政许可行为的特征，但设定依据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管理措施）。

二、清理时间

每两年由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牵头，开展中清理变相审批自查整治工作。

三、清理方式

（一）自查摸排。

各部门要加强协调调度，严格按照整治范围，依法依规扎实推进清理工作，全面摸清重复、变相和违规审批事项。各部门要将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监督检查范围，按照合法性、必要性、公开性、便捷性、效益性、公正性、满意性的标准进行全面监督检查评估。

（二）整改落实。

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审核论证，对以备案、登记、注册、目录、年检、监制、认定、认证、专项计划等形式变相设置、实施的审批和许可，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清理。

各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对各部门报送的清理整治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和分析研判。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对区级部门及镇街清理整治工作开展业务指导。

四、变相审批事项审核认定标准

（一）清理范围。

本部门直接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的以目录、备案、计划、规划、登记、注册、年检、年报、监制、认定、认证、审定、审批、证明、核准、意见、划定、鉴定等形式执行的管理措施。（属于清理范围的，进入下一步审核）

（二）是否具有行政许可行为的特征。

1．是否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该事项是否是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相对方的一种管理行为，是否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外部行为。（属于外部行政行为的，进入下一步审核）

2．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该事项是否针对特定的人、特定的事作出的具有授益性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进入下一步审核）

3．是否属于依申请行为。该事项是否由相对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属于依申请行政行为的，进入下一步审核）

4．是否属于一般禁止个别解禁行为。该事项是否以一般禁止为前提，以个别解禁为内容。（符合一般禁止个别解禁的，进入下一步审核）

（三）是否有法定依据。

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和《立法法》、《行政许可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该事项是否有合适位阶的法定依据。（不符合上述法定依据的，初步判定为变相审批，提出清理意见）

五、畅通举报渠道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当为变相审批提供多种举报方式与渠道，确保举报渠道畅通，方便企业和群众举报，可采取以下方式：

（一）现场举报。举报人到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现场进行举报；

（二）电话举报。举报人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对外公布的监督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六、其他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变相审批和许可清理整治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治措施，确保工作有序开展，认真开展本单位清理工作。

(二)认真排查清理。各部门要加强协调调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扎实推进清理工作;要全面摸清变相审批和许可底数，做到不缺、不漏、不重、不错，科学提出整改建议;要严明工作纪律，实事求是自查摸排，严禁谎报、瞒报、漏报、错报;全面做好本部门清理整治工作。

(三)严格整改落实。坚持问题导向，严整改、严落实、严把质量关，确保整改措施落地见效。对工作开展不力、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各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将适时进行约谈、通报。

